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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辦理「109學年度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專長學士後學分班(B)班」抵免閩南語文專門科目學分申請表 

(自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適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 所 班 別 
 

學     號 
 

姓    名 (簽名 ) 
 

聯 絡 電 話 
 

身 分 證 字 號 
 

申 請 科 別 
 

認 定 版 本 

□1.已持有國民中學合格教師證書，擬申請(領域)加註專門課程認定， 

    並瞭解其相關規定    

□2.報經教育部核定推廣教育學分班。(須檢附文件) 

   上述均需有以下相關證明文件： 

   □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核發之閩南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書 

     (得抵免「閩南語語文溝通能力」類別課程至多 8 學分) 

   □具 5 年(含)以上閩南語教學年資者，檢具服務證明書 

      (得抵免「閩南語教學」類別相關課程至多 4 學分) 

□3.其他經系所採認抵免之相關課程。 

申請人簽名：             ，     年    月    日 

地        址 

(郵寄者，另附加掛號回郵信封一個) 

□□□ 

繳 費 □300 元審查費       ◆總務處出納組簽章： 

需附繳文件：(影本均須蓋「與正本相符」章，並簽章) 

1.□畢業證書影本(最高學歷)    2.□閩南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書影本  

3.□服務證明書影本(報名截止日前) 4.□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修習課程成績單證明影本       

進修學院 

初核(第一次) 
承辦人：                      組長：                     

臺文所 

審核結果 

1.□通過，共採認               學分。 

2.□不通過。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審核蓋章： 

進修學院 

覆核 

(系所審核後)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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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申請人自行填寫。 

申請人姓名：                                學號： 

擬認定本校訂定之專門科目 申請人己修習科目 

審核欄 
備註 

(理由) 科目名稱 

必

選 

備 

學

分

數 

科目名稱 

修習

學年

度 

上學期 下學期 

學 

分 

成 

績 

學 

分 

成 

績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審 

核 

結 

果 

該科認證須必備：ˍˍˍ學分，選備：ˍˍˍ學分，合計ˍˍˍ學分。 

□該生符合該科認證學分標準： 

□專門科目己修畢必備：ˍˍˍ學分，選備：ˍˍ學分，合計：ˍˍ學分。 

□本科系、相關科系資格（部頒版）。 

認定版本： 

□依據「 師資職前國民小學暨中等學校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專門課程  

  辦理。（ 109 年版教育部核定） 

  □本校國民小學暨中等學校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學分認證抵免要點 

審查人員簽章：ˍˍˍˍˍˍˍˍˍˍˍ日期：ˍˍˍ年ˍˍˍ月ˍˍˍ日 

所長 簽章：ˍˍˍˍˍˍˍˍˍˍˍ日期：ˍˍˍ年ˍˍˍ月ˍˍˍ日  

 


